附件2：
                   融资服务承诺书

致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我方仔细阅读了贵司有关保险债权计划融资合作金融机构综合比选公告的全部内容，我方接受本项目比选公告的全部要求，并承诺按融资需求各项要素约定全面响应比选，现
就参加本项目比选有关事项具体承诺如下：
1、 参与本项目比选为我方自愿行为。
2、 我方承诺对本项目比选公告的全部条款均完全响应，
[bookmark: _GoBack]无偏离。
3、我方承诺近三年（2022年1月1日至今），未被列入“信用中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未受到原中国银保监会、国家金融监管局、中国保险资产管理协会等金融监管部门限制从事保险资金债权投资计划管理的处罚，在经营活动中未有被责令停业、被吊销营业执照、财产被查封、冻结或接管、被宣告破产等情形。
4、我方承诺在本次债权投资计划发行缴款规模中自有资金认购比例不低于60%。
5、我方承诺按中选利率签订债权投资计划投资合同，无利率外其他费用。后续每笔放款利率双方根据放款时的实际市场行情在不高于中选利率的情况下共同协商确定。
6、我方承诺将代表联合体全体成员负责本次保险债权计划的全流程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方案设计、合同拟定签署、申报材料编制、项目报批、发行、资金到位及后续相关服务等。
7、我方承诺中选后将尽快与贵司按照本项目比选公告确定的事项签订融资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关责任与义务。
8、遵守贵司相关管理制度与纪律，自觉维护比选活动秩序。
9、我方如有违反本承诺书内容的行为或其他不实承诺行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与后果。









              参选单位名称：（牵头方加盖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